
郑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9月底成立
加挂综合执法局牌子，执法范围拓宽
城管执法将统一服装和标志
协管人员不得从事具体行政执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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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上午，记者从市政府召开的郑州市深入推进执
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郑州将在与
城市管理密切相关且需要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领域推行
综合执法，具体范围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全部行政处罚权，
环境保护管理方面、工商管理方面、水务管理方面和食品药
品监管方面的部分行政处罚权。 郑报融媒记者 王军方

整合后的市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部门负责对全市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工作的政策制定、业务指
导、组织协调、监督检查和考核评
价；负责原市城市管理部门承担的
市政公用管理、市容环境卫生管
理、城市河道管理、城市雕塑建设
管理、城市养犬管理、城市管理应
急处置等职责；负责城市园林绿化
管理方面道路红线内花坛花带和
行道树的日常管养职责；负责数字
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职责；负责城
市交通管理方面的公共停车场建
设和管理职责；负责牵头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工作和农村生活垃圾、污
水治理工作；负责市本级城市管理
执法案件的行政处罚等。

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
按照管理权限承担辖区范围内的
市政、市容环卫、园林绿化等方面
的管理职责；承担区政府依法确
定的，与城市管理密切相关、需要
纳入统一管理的公共空间秩序管
理、违法建设治理、环境保护管
理、交通管理、应急管理等方面的
部分工作；集中行使住房城乡建
设领域的全部行政处罚权以及环

境保护、工商管理、水务管理、食
品药品监管方面纳入城市综合执
法范围的行政处罚权。

县（市）、上街区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部门原则上要将市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职责职权全部纳
入。除此之外的其他管理事项和
行政处罚权，各县（市）、上街区政
府结合实际，确实需要增加的管
理职能和执法事项，需报市政府
批准。航空港区、郑东新区、高新
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城
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履行的管
理职能参照市级城市管理职能，
其行政处罚权通过立法直接授权
或执法委托的形式行使。

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向街道办事
处（乡、镇）派驻执法大队，负责派
驻地范围内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工作，所派驻的执法大队主要负责
人兼任派驻地行政副职，其调整应
当征求派驻地党（工）委意见。街
道办事处（乡、镇）派驻的执法大队
接受派出部门领导，日常管理以所
在街道办事处（乡、镇）为主，实现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全覆盖。

●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全部行政处罚权

●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社会生活噪
声污染、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建筑施工
扬尘污染、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露天
烧烤污染、城市焚烧沥青塑料垃圾等
烟尘和恶臭污染、露天焚烧秸秆落叶
等烟尘污染等的行政处罚权

●工商管理方面户外公共场所
无照经营的行政处罚权

●水务管理方面向城市河道倾
倒废弃物和垃圾及违规取土、城市河

道违法建筑物拆除等的行政处罚权
●食品药品监管方面户外公共场

所食品销售和餐饮摊点无证经营以及
违法回收贩卖药品等的行政处罚权

●按规定，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
门可以实施与上述范围内法律法规
规定的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
措施

●交通管理方面侵占城市道路、
违法停放车辆和环境保护管理方面
燃放烟花爆竹污染等的行政处罚权，
待时机成熟后再集中行使

改革试点 郑州是我省城市执法体制改革试点
郑州市是我省城市执法体制

改革试点城市之一。
按总体目标，9月底，郑州市

将实现县（市、区、开发区）级城市
管理领域的机构综合设置，规定
领域行政处罚权集中行使，全市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相关职责划

转到位，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标
识等全部统一。到2020年底，城
市管理法规、规章和标准体系基
本完善，城市管理执法机制全部
建立，现代城市治理体系初步形
成，城市管理效能大幅提高，人民
群众满意度显著提升。

组建郑州市城市管理委员
会，加挂郑州市城市综合执法局
牌子。作为郑州市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工作的主管部门，列入市
政府工作部门，实现城市管理和
执法机构综合设置。

各县（市、区）政府设立城
市管理局，加挂城市综合执法
局牌子，作为县（市、区）政府工
作部门。

各管委会（航空港区、郑东新
区、高新区、经开区）在原管理体
制基础上设立城市管理局，加挂
城市综合执法局牌子。

市、县（市、区）、管委会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分别设立直
属执法机构，具体承担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任务。

市级执法机构名称为市城市
综合执法监察总队，县（市、区）、
管委会执法机构名称为城市综合
执法监察支队。

县（市、区）、管委会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部门主要负责人任
命，实行由县（市、区）、管委会组
织部门与市级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部门共同考察，由县（市、区）、
管委会任免。

机构设置 城管委加挂综合执法局牌子

各级职责 各级城市管理职责进行整合

执法范围
违停车辆等暂不纳入综合执法

在这次改革中，综合执法范围进行了拓宽。
重点在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执法频率高、

多头执法扰民问题突出、专业技术要求适宜、与城市
管理密切相关且需要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领域推
行综合执法。具体范围包括：

注：市级层面（这些事儿，现在都归城管委管理）
●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原来归公安部门管理
●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原来归城建委管理
●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露天烧烤污染原来归城管局管理
●城市焚烧沥青塑料垃圾等烟尘和恶臭污染原来管理不明晰
●露天焚烧秸秆落叶原来归农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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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城市综合执法工作特点及
城市发展需要，配备足够的城市综合
执法人员，全市按照不低于城市常住
人口万分之三的标准配备；对于区域
面积大，流动人口多，管理执法任务
重的地方，可适当提高城市综合执法
人员配备比例，原则上不高于城市常
住人口的万分之七。

优化城市管理执法队伍人员配
置，执法力量向基层倾斜，加强一线

执法人员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
设。一线执法人员不得低于执法队
伍总编制的80%。积极招录（招聘）、
培养一批法律专业人员，建立发展城
市管理公职律师队伍。

建立完善执法监督和考核问责
机制，各级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
门应当对执法人员进行评议考核，
评议考核不合格人员，不得从事执
法工作。

制定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规范
化建设标准，明确执法执勤用车、装
备配备标准、规范执勤岗亭、改善执

法办公条件。按国家和省工作
要求，到9月底，统一更换城市

管理执法制式服装和
标志标识。

各级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
根据工作需要配置协管人员。协管
人员只能配合城市管理执法人员从
事宣传教育、巡查、信息收集、违法行
为劝阻等辅助性事务，不得从事具体
行政执法工作。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执法
人员做到着装整齐、用语规范、举止
文明，杜绝粗暴执法，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

改革进程 9月底统一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

执法人员
一线执法人员不得低于执法队伍总编制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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